花蓮縣旅館商業同業公會入會申請書

本飯店：
依據商業團體法既施行細則規定加入公會，並遵守商業團體法相關規定。

        旅館或事業名稱：

        負    責    人：
繳交附件及審查要項：

□填寫入會申請書及會員飯店基本資料各一份。

· 營利事業登記證影本一份。
· 旅館執照影本一份。
· 負責人身份證影本一份。
※常年會費以房間數計收，每年繳交一次。
〈新入會會員需繳當年整年度會費〉

會費：10間以下者2,500元，20間以下者3,000元，30間以下
者3,500元，40間以下者4,000元，50間以下者4,500元，
60間以下者5,000元。70間以下6,000元，80間以下者
7,000元，90間以下者8,000元，100間以下者9,000元，
100間以上者9,000.00。
入會費：50間以下者6,000元，100間以下者10,000元，100間以上者15,000元。
